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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計 劃 及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未來計劃

本公司將繼續採納本招股章程「業務」部分所載的本公司現行業務策略。本公司將繼續

樹立及加強本公司的品牌及完成未完成的項目，尤其是三里屯SOHO及光華路SOHO。

同時，我們將持續密切注視中國尤其是北京市中心房地產市場的動態，尋找潛在的新

項目機遇。作為限制本公司初期開發成本資本支出、同時獲得未來發展所需土地的途徑，

本公司可能考慮與其他開發商訂立合營企業或其他安排，以聯合開發房地產項目。

所得款項用途

假設超額配股權並無獲行使，並假設發售價為每股7.30港元（即建議發售價範圍每股

6.30港元至8.30港元的中位數），我們估計我們來自全球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經扣除包

銷佣金及酌情獎勵費用以及我們因全球發售應付的估計開支）將約為8,657,000,000港元（或

倘全面行使超額配股權，則為10,294,000,000港元）。

我們現擬使用該等所得款項淨額償還我們部分債項、供現有及未來發展項目使用及作

營運資金之用。請參閱「業務－我們的項目」及「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

特別是，我們擬按下列方式使用所得款項淨額（儘管該等金額或會因商業理由或其他理

由而改變）：

‧ 約2,163,000,000港元的所得款項淨額用作為收購北京天街（天安門南（前門）項目的

項目公司）的權益及為發展該項目提供資金（將暫時存放於計息銀行賬戶或貨幣市

場工具內，直至獲得收購我們於此項目的權益的所有適用批文為止，或倘未能取

得有關批文，則可能重新分配至其他現有或新項目）；

‧ 約78,000,000港元的所得款項淨額用作為發展我們的長城腳下的公社項目提供資

金；

‧ 約302,000,000港元的所得款項淨額用作償還我們有關光華路SOHO項目的債項；

‧ 約772,000,000港元的所得款項淨額用作為發展我們的三里屯SOHO項目提供資

金，包括約724,000,000港元用作償還現有債項；

‧ 約4,476,000,000港元的所得款項淨額用作為發展未來項目提供資金及為可能收購

預期將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進行公開招標的天安門南（前門）項目內11塊地塊提供

資金；及

‧ 任何餘額將用作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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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計 劃 及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我們的光華路SOHO項目及三里屯SOHO項目乃由我們的項目公司紅石建外以提供委託

貸款的方式提供部分資金。於償還該等委託貸款後，紅石建外將使用所收取資金償還下文

所載中國中信銀行的貸款：

貸款人 借款人 金額 利率 (1) 到期日 用途

中國中信銀行 紅石建外 人民幣 6.3% 二零零八年 發展建外

1,000,000,000元 十二月十四日 SOHO

(1) 可每季作出調整。

倘我們來自全球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並未即時用作上述用途，則我們會將所得款項淨

額存入有息銀行賬戶，或購買貨幣市場工具。

倘我們的發展項目的任何部分並無按計劃進行（包括因未能取得必需批文、政府政策變

動使我們的任何物業發展在商業上不可行等情況；或不可抗力事件），則我們的董事將仔細

評估情況，在我們的董事認為符合我們利益的情況下，或會將擬動用的資金重新分配予其

他現有或新項目，及／或以短期存款方式持有該等資金。我們正不斷物色新項目，並與潛

在業務夥伴及公司就投資機會持續進行磋商。然而，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目前於招股

章程「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披露者外，上述磋商或機會概無落實成為我們決定繼續進行或

展開的建議未來項目，而全球發售的所得款項亦概無分配予任何特定新項目。

售股股東將於全球發售出售彼等的部分股份。售股股東來自全球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

（經扣除包銷佣金及售股股東就全球發售應付的估計開支後，並假設發售價為每股7.30港元

（即建議發售價範圍每股6.30港元至8.30港元的中位數））將約為2,105,000,000港元。在該等

所得款項中，我們預期我們的控股股東使用出售待售股份的所得款項使北京丹石所欠本公

司附屬公司紅石建外的未償還委託貸款合共人民幣1,144,200,000元（或1,179,770,068港元）

另加利息可即時償還。我們將不會以其他方式收取售股股東於全球發售中出售股份的任何

其餘所得款項。售股股東將負責支付就彼等股份的銷售應付的包銷佣金，連同任何適用的

香港聯交所交易費用、證監會交易徵費、中央結算系統交易費用及印花稅。我們將負責全

球發售的所有其他費用。

所得款項淨額概不會用於收購公司條例（第三十二章）附表三第十二段適用的任何物業

或公司。

倘上述所得款項使用計劃有任何重大變動，本公司將在香港發佈公告。


